ISO/TS16949:2002 认证规则第三版发布
IATF国际汽车行业工作小组于2008年10月01日公布了最新版的认证规则，新版规则从2009年01月01日起全面实施。
此次第三版的认证规则将取代之前的第二版(2ND EDITION) 认证规则,新版规则是基于ISO/IEC 17021:2006的通用要求,进而规范了ISO/TS16949:2002的认证规定。除了在 ISO/IEC 17021中某些条款,基于汽车行业的特殊要求,IATF有更严格或不同的诠释,例如ISO/IEC17021中的7.5 认证分包；9.1.5多现场/集团认证；9.6.3 证书暂停，IATF基本支持并遵守了ISO/IEC 17021的所有内容。此外，新版的规则中还把SIs (Sanctioned interpretations)、FAQ 等纳入了新规定中，更明确了过去规则中的一些“灰色地带”判定规则。
新版规则中对于IATF授权的认证机构有更加严谨的要求,对认证机构的监督管理和见证审核作出适当调整，同时对于申请TS16949认证的企业和认证机构的彼此权利义务也规定得更加严格：包括申请TS16949认证的条件,认证过程,证书维持的规定等。根据新的规则， IATF标志仅能在核发的证书上出现,对于其他用途的使用IATF标志一律被禁止(客户由于市场或宣传目的进行的复制TS证书不在此限)。同时，IATF明确要求认证机构在客户签订合同中要加以书面规定：对于IATF抽查的见证审核或是认证机构进行的内部见证,组织将不得拒绝。客户对于组织内产生的变化必须及时通知认证机构，监督审核周期也进一步进行了规范: 6个月,9个月或12个月为相应周期。
认证机构对于首次审核的组织仍采用两阶段的审核,对于已获证企业转换认证机构,则有新的规定：获证组织在证书3年周期内不得转换认证机构,若要申请转换机构必须通知IATF，且在过去3年内不曾转换过认证机构,符合条件者,转换时将重新执行首次审核的程序。 这项规定更严谨的保障了获证企业的证书公信力和IATF数据库中的信息正确以及认证市场的规范性。
